关于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反馈意见

我会依法对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形成如下反馈意见。依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的规定，请你公司对下列问题逐项落实并在30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回复意见及电子文档。不能在30个工作日内回复意见的，请向我会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并说明理由及具体回复时限。若对本反馈意见有任何问题，请致电我会审核人员。

1.根据申请材料，申请人报告期内资产利润率和资本利润率未达到监管标准。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报告期内监管指标不达标的具体原因；对申请人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是否存在被监管机构采取监管措施或行政处罚的风险，并在定向发行说明书显要位置做重大提示；补充披露本次发行完成后主要监管指标的改善情况；补充披露下一步改善相关监管指标的计划和安排，是否具备可操作性等。请申请人律师、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根据申请材料，本次定向发行未确定具体的发行对象。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最新发行进展，是否确定发行对象，是否签订认购股份协议。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根据申请材料，2021年3月1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行增资扩股方案的议案》。2021年3月15日，公司股东大会2021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行增资扩股方案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增资扩股具体事宜。2023年3月1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议确认股东大会2021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过的增资扩股方案持续有效。2023年3月16日，公司股东大会2023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本行增资扩股方案的议案》，确认股东大会2021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过的增资扩股方案持续有效。请申请人说明本次定向发行是否按照《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办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了相应内部决策程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召开召集程序、通知程序、表决过程、决议结果是否合法、有效。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